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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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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部门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区有关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负责制订管辖范围内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各项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拟订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项目年度计划和资金使

用计划，并组织实施；参与城市管理方面政府投资和非经营性建

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申报立项等工作。

（三）负责执行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的相关标准和规范，制

定相关配套细则，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负责对区直有关部门、

镇（街道）、村（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的业务指导、

监督检查、考核评比工作。

（四）负责全区环境卫生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城区环境卫

生综合整治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负责城区环卫设施设备的建设

维护管理工作；负责城区餐厨垃圾、建筑垃圾经营性服务的审批

和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城区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处置工作；参与

旧城改造、新城建设配套建设环卫基础设施的方案评审与综合验

收工作；指导监督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

（五）负责全区市容秩序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城区建筑物立

面和色彩审批后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开展市容市貌的综合

整治工作；负责小型户外招（店）牌、指示牌设置及沿街门店商

业文化活动占道的审批和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公益性占道设施的

监督管理工作。

（六）负责管辖范围内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的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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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区管道路、桥涵及其附属设施运行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全

区城市广场、人行道设置“城市家具”的监督管理工作。

（七）负责管辖范围内公园绿地、防护绿地、道路绿地的园

林设施建设维护管理。负责管辖范围内园林绿化砍伐、移植树木、

占用绿地的监督管理工作。

（八）负责全区城市广场、人行道及管理范围内公共区域静

态交通秩序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城市公共停车设施运行监督管

理工作。

（九）负责全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督管理工作。负责行使

执法权限内的行政处罚权；负责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应急处置的

指挥调度，并组织实施全区联合执法行动；负责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的有关行政诉讼应诉工作；负责全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队

伍的建设工作。

（十）负责全区城市管理数字化、精细化、智慧化的建设和

管理工作。

（十一）承担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区城市绿化委员会

办公室日常工作。

（十二）完成区委、区政府及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

（一）内设机构设置。

株洲市芦淞区城管局内设机构包括：

1.综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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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局机关文电、会务、接待、机要、档案、办公自动化等

日常运转工作；负责局机关党建、调研、保密、宣传、信访、工

会、督查、建议提案办理、政务公开、绩效考核、后勤服务等工

作。负责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经费管理，编制年度经费预算

及决算；负责局机关财务管理、内部审计和政府采购工作；负责

局机关固定资产的账目管理；指导、监督局系统财务、固定资产

管理工作；负责对局属二级机构财务审计。

2.综合业务管理室

负责编制全区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政维护、

拆违控违中、长期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拟定全区城乡市容环境

卫生、市政园林绿化管理标准和规范，并组织专项监督检查；负

责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园林绿化中心、

市政维护管理中心进行业务指导。

3.综合考核评价室

负责牵头制订全区城市综合管理的标准和考核办法；负责制

定全区城市管理考评月度、季度、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负责全区基层城市管理责任单位的组织指导、监督检查和综合考

评工作；负责组织协调全区各项市容环卫创建活动、重大迎检活

动。承办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日常性工作。

4.法制和行政审批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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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指导全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承担城市管理重大违

法案件、跨区域违法案件的调度、协调、监督、管理工作；承担

全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业务培训和考核评比工作；承担局系统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法律咨询等工作；承担局系统及下属单位

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承担局系统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承

担城市管理行政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发证、送达、监督、回

复等工作；承担行政审批事项协调、信息公开、业务统计、档案

管理等工作。

5.渣土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负责对全区建筑垃圾运输、处置、消纳等全过程的监管执法

以及职权范围内的建筑工地规范管理工作。负责全区城市管理应

急处置工作。

（二）决算单位构成。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0

年部门决算汇总公开单位构成包括：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本级（含区数字化指挥中心、区市政中心）以及下辖二级机构：

芦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芦淞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芦淞

区园林绿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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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部门决算表

（见附表）



第三部分

2020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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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年度收、支总计15019.52万元(收入总计含使用非财政

拨款结余110.99万元和年初结转和结余478.93万元，支出总计含

结余分配13.88万元和年末结转和结余317.89万元），与上年相

比减少4050.4万元，减少21.2%，主要原因是：城管局环卫市场

化项目从2020年4月起由财政直拨经费到环卫中心；受疫情影响，

压缩了费用。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14429.6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3462.86万

元，占93.3%；上级补助收入447.33万元，占3.1%；其他收入

519.41，占3.6%。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14687.7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595.58万元，

占31.3%；项目支出10092.17万元，占68.7%。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13728.76万元(收入总计含年

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265.9万元，支出总计含年末财政拨款结

转和结余203.2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2753.08万元。减少16.7%，

主要原因是：城管局环卫市场化项目从2020年4月起由财政直拨

经费到环卫中心。今年受疫情影响，压缩了费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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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财政拨款支出13505.85万元，占本年支出的99.8%，

与上年相比减少3129.94万元，减少18.8%，主要原因是：城管局

环卫市场化项目从2020年4月起由财政直拨经费到环卫中心；今

年受疫情影响，压缩了费用。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0年度财政拨款支出13505.85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2351.56万元，占17.5%；节能环保支出

（类）65.79万元，占0.5%；城乡社区支出（类）11088.5万元，

占82.0%。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0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15215.63万元，支出决算

数为13505.85万元，完成年初决算数的88.8%，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款）行政运行（项）。

年初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2337.04万元，决算数大于年

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指标进行调整。

2、一般公共服务（类）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

（款）其他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项）。

年初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14.52万元，决算数大于年初

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指标进行调整。

3、节能环保支出（类）自然生态保护（款）农村环境保护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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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65.79万元，决算数大于年初

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指标进行调整。

4、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

（项）。

年初预算为1758.76万元，支出决算为550.34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31.3%，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指标进

行调整，今年受疫情影响，压缩了费用。

5、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一般行政

管理事务（项）。

年初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4.44万元，决算数大于年初

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指标进行调整。

6、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城管执法

（项）。

年初预算为2752.57万元，支出决算为1152.32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41.9%，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今年受

疫情影响，压缩了费用，指标进行调整。

7、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其他城乡

社区管理事务支出（项）。

年初预算为2057.22万元，支出决算为1622.13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78.2%，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指标进

行调整，今年受疫情影响，压缩了费用。

8、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款）城乡社



—— 14 ——

区规划与管理（项）。

年初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6.23万元，决算数大于年初

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指标进行调整。

9、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款）其他城乡

社区公共设施支出（项）。

年初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599.67万元，决算数大于年

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指标进行调整。

10、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城乡社区

环境卫生（项）。

年初预算为8647.08万元，支出决算为7153.37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81.9%，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指标进

行调整。今年受疫情影响，压缩了费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4465.13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4056.21万元，占基本支出的90.8%,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

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医疗费、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生活补助；公用经费408.92万元，占基本支

出的9.2%，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租赁费、会议费、

培训费、劳务费、工会经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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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63.65万元，支出决算为

57.93万元，完成预算的91.0%，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与

上年持平，无总体情况说明。

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为0.5万元，支出决算为0万元，决算数

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本年未发生公务接待活动，与上年相比

减少0.21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年未发生公务接待活动。

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为63.15万元，支出

决算为57.93万元，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厉行勤俭节

约，严控“三公经费”。与上年相比减少8.63万元，减少的主要

原因是严格按照公务用车管理制度使用公务车辆，减少不必要的

开支。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0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公务接待费

支出决算 0 万元，占 0%,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 0 万元，占

0%,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 57.93 万元，占

100.0%。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全年安排因公出国

（境）团组0个，累计0人次，无具体情况说明。

2、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全年共接待来访团组0个、

来宾0人次，无具体情况说明。

3、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 57.9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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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57.93 万元，

主要是燃油费、维修费、IC 卡充值、保险费等支出，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我单位开支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10 辆。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城管局2020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9.71万元；

年初结转和结余0万元；支出19.7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3万元，

项目支出6.71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本单位及所辖二级机构（环卫中心、绿化中心、城管大队）

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的支出。

十、2020年度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及所辖二级机构（环卫中心、

绿化中心、城管大队）组织对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开展了绩效

自评，从评价情况来看，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

好实现，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详见第五部分。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

2020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23.91万元，比年初预算数减少

145.95万元，降低39.46%,主要原因是：严格管控费用，压缩经

费;结账较早，部分经费结转下年。环卫中心、绿化中心为财政

补助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不属于机关运行经费计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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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性支出情况说明

城管局2020年开支会议费0.06万元，开支培训费0.38万元，

其中：

会议费0.06万元，用于区一季度城管工作讲评暨4月份“夺

先争优”行动部署会议，人数56人；

开支培训费0.38万元，一是用于参加湖南省2020年度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考评员培训班培训费，内容为活垃圾分类工作考

评员培训，人数1人。二是用于参加城市垃圾分类工作培训，内

容为城市垃圾分类，人数1人。三是用于开展叉车年检培训，内

容为叉车年检，人数1人。未举办节庆、晚会、论坛、赛事活动。

（三）政府采购支出说明

城管局2020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127.01万元，其中：政

府采购货物支出273.33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356.98万元、政

府采购服务支出496.7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634.01万元，

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56.3%，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510.42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45.3%。

（四）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共有车辆45辆（环卫中心34辆，绿化

中心2辆，城管大队9辆），其中，主要领导干部用车1辆（环卫

中心1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33辆（环卫中心33辆）、其他用

车11辆，其他用车主要是执法车辆9辆（城管大队9辆），洒水车

1辆（绿化中心1辆），高空作业车1辆（绿化中心1辆）；单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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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专用设

备0台（套）。

（五）其他

本单位没有独立网站，因此只在芦淞区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中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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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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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

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

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事业单位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

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金额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

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

资金。

七、“三公经费”支出：指通过财政拨款资金安排的因公出

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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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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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基本情况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为全额预算管理的正

科级单位，下辖 5 个二级机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环境卫

生服务中心、园林绿化中心、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市

政工程维护中心，内设 5 个股室：综合办公室、综合考评办公室、

综合业务室、法制和行政审批室、渣土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年末

在编人数 20 人（含工勤编 1 人）。

（二）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部门专项资金

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坚持为人民管好城

市的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管理工作的系列重要

论述，深入推进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深入开展“强基础、

转作风、树形象”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厕所革命”“环卫市场

化”等一系列工作，提升城市品质，加强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

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0 年预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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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785.72 万元

3、2020 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785.12 万元

其中：项目支出 3481.13 万元，基本支出 304.60 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284.89 万元，公用经费 19.71 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总计 3481.13 万元，其中：1.环卫市场化经费项目

支出 1241.43 万元；2.新三乡项目支出 597.70 万元；3.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项目支出22万元；4.拆违大队项目支出102.56万元；

5.城管大队项目支出 122.30 万元；6.绿化中心项目支出 20.50

万元；7.环卫中心项目支出 122.54 万元；8.指挥中心项目支出

116.84 万元；9.市政中心项目支出 152.15 万元；10.市拨奖金

项目支出 423.95 万元；11.区级城管考评项目支出 161.65 万元；

12.“看学议”活动经费项目支出 1.5 万元；13.建宁驿站项目支

出 106.41 万元；14.中心广场项目支出 43.86 万元；15.市拨停

车位项目支出 9.9 万；16.营造节日气氛项目支出 198.16 万元；

17.环卫提质项目支出 5.19 万元；18.其他项目支出 32.50 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0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总计 6 万元，其中城乡社

区支出 1 万元，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5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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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0 年，芦淞区城管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始终

牢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坚持为人民管好城市的思想，

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管理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入

推进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深入开展“强基础、转作风、

树形象”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厕所革命”“绿荫行动”等一系

列工作，城市品质得到显著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得到进一

步加强，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城市环境。

1.深化“厕所革命”工作。全面完成“厕所革命”三年工作

任务，全区城区已建成开放建宁驿站 37 座，公共卫生间 20 座，

实行专人专责进行日常管理。出台《株洲市芦淞区深化城区“厕

所革命”（2020－2021 年）实施方案》，推动“厕所革命”向

公共机构、服务场所、市区城郊、县城延伸，今年在白关镇新建

一座公共卫生间。前 11 个月，组织驿站管理人员进行集中业务

培训 10 次；使用各类耗材物资 5000 余件，设施设备维修 1100

余次。同时，根据市城管局相关工作要求，对 66 座社会公厕进

行摸底、汇总、建档，制定了《芦淞区社会公厕管理和考核办法》，

与监管单位建立了联络机制，加大了对辖区内社会公厕的督查和

指导。并根据督查结果进行区级排名，截至 10 月底，已发送社

会公厕检查通报 23 期。中心广场建宁驿站成为全市“网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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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得到省市领导、来访客宾一致点赞。

2.助力地摊经济有序开展。根据市区两级重点工作安排，结

合我区工作实际，现共设置 7个地摊疏导点：贺家路早市、芦淞

路奇迹超市沿线早市、钟鼓岭路小吃街、芦淞市场群小商品夜市、

徐家桥步行街夜宵区、姜园路特困群众小吃帮扶点、湘大路夜宵

点，我局坚持审慎包容柔性执法，轻微违法酌情减轻或不予处罚。

目前已劝导占用盲道消防通道的摊贩 60处，劝导妨碍行人通行

的出店行为 20余处，处理各类占道出店经营投诉 6条。

3.聚力打造夜市经济特色街区。进行街区美化亮化提质改

造，主要对钟鼓岭路、汉华路、金凤凰路部分临街建筑立面和招

牌进行改造。包括沿街建筑墙面美化、亮化以及部分建筑墙体广

告牌的整理以及统一制作。民政巷口配电箱美化改造。在街区重

点地段设置特色照明光源，营造夜市经济氛围。三是夜市规范提

质，对钟鼓岭步行商业街进行统一分类分区，在预留消防通道并

保持畅通的前提下，全线规划，形成夜市美食一条街。对商业街

内 150户左右的商家进行统一摊位尺寸和外观设计风格，统一照

明工具、统一供电、统一油烟净化器、统一行为规范的管理和提

质改造。

4.全力创建城市管理样板街。紧紧围绕市容管理核心工作，

紧扣工作重点，开展样板街（建设路：公园路至星通路，钟鼓岭

路）创建活动，通过签订“门前五包”责任状、规范机动车停放、

以样板街为标准带动全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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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竭力保障市政公用设施完好。完成 12无物业管理小区下水

改造，对辖区 20余个易涝点开展疏通提质，确保城区今年未发生

有内涝现象。对全区区管道路人行道累计养护 5000余平方，大修

提质沥青摊铺 1.2万平方米。完成 407个停车泊位建设，缓解市民

“停车难”“出行难”问题。

6.聚力拆违控违专项行动。开展“无违建小区创建”“大棚房”

集中整治，围绕新增违法建设“零增长”的目标，开展好堵源头、

治乱象的工作，加强城管、各街道办事处、镇的工作联动，组织

拆违大队与派驻中队两级巡查，坚持做到巡控全覆盖，对新增违

建行为做到了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拆除。截至 10月底，

共计拆除违法建筑 676处，拆违面积 159181.04平方米，其中完

成交办项目 151 处共计 87475.93 平方米，全年交办任务量的

121.08%；完成申报项目 525处共计 71705.11平方米，申报任务

量的 143.41%。

（二）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一是下拨二级机构，全年下拨城管大队项目支出 122.30 万

元（下拨城管大队已解除劳动关系协管员补偿金 82.30 万，拆除

违规广告牌经费 40 万）；绿化中心项目支出 20.50 万元（下拨

绿化中心 2019.10-11 月奖补资金 19 万，机场大道 608 所绿化费

用 1.5 万）；环卫中心项目支出 122.54 万元（下拨环卫中心

2018.5-2019.12 月临聘环卫工人“五险”单位部分 122.54 万）；

拆违大队项目支出 102.56 万元（下拨拆违大队 2019 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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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控违奖金 17 万、奖补经费 37.5 万，已解除劳动关系协管员补

偿金 1.86 万，合泰涵洞钢架结构违法建筑拆除经费 11.14 万，

卫片图斑整治费用 11.06 万，2019 年度第四季度拆控违工作考

评奖励经费 24 万）；指挥中心项目支出 116.84 万元（下拨指挥

中心劳务派遣人员工资、餐费、保险、处置通通讯费等共计116.84

万元）；市政中心项目支出 152.15 万元（下拨市政维护中心人

员经费及维护经费 73.65 万，排水改造工程 78.5 万）；全力保

证各二级机构扎实有序完成全年工作目标。截至今年前 10 个月，

我区在全市城管考评中，获得 2 次第一，1 次第二，3 次第三，

综合成绩在城市五区中排名第一。二是保证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全年下拨环卫中心、白关镇环卫市场化经费项目支出 1241. 43

万元、新三乡项目支出 597.70 万元、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支

出 22 万元。全年工作有效开展，严格按照工作标准要求，有效

开展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运、公厕保洁等管理工作。2020 年，

预计全年清运城区、乡镇生活垃圾约达 1.87 万车，约 12.11 万

吨，垃圾清运率达 100％。全年，处理数字化环卫类案卷 19260

条，案卷处置率 95%。根据《株洲市芦淞区环境卫生管理考评办

法》及《株洲市芦淞区环境卫生考评细则及标准》进行检查考评，

对辖区公司下达道路检查通报 304 期、业务督办 131 期，公厕检

查通报 25 期、督查通报 14 期。三是深化“厕所革命”工作，全

年共投入建宁驿站 106.41 万元。全面完成“厕所革命”三年工

作任务，全区城区已建成开放建宁驿站 37 座，公共卫生间 20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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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专人专责进行日常管理。出台《株洲市芦淞区深化城区“厕

所革命”（2020－2021 年）实施方案》，推动“厕所革命”向

公共机构、服务场所、市区城郊、县城延伸，今年在白关镇新建

一座公共卫生间。前 11 个月，组织驿站管理人员进行集中业务

培训 10 次；使用各类耗材物资 5000 余件，设施设备维修 1100

余次。同时，根据市城管局相关工作要求，对 66 座社会公厕进

行摸底、汇总、建档，制定了《芦淞区社会公厕管理和考核办法》，

与监管单位建立了联络机制，加大了对辖区内社会公厕的督查和

指导。中心广场建宁驿站成为全市“网红”“地标”，得到省市

领导、来访客宾一致点赞。四是环境卫生提质增效，1-9 月共投

入保洁费用 43.86 万元，通过政府采购与博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合同，加强建宁广场及周边的清扫保洁工作，在做好日常工

作的基础上做到“随有随清”。环卫提质项目支出 5.19 万元。

五是新增停车位，通过市拨停车位资金 9.9 万，完成407个停车

泊位建设，缓解市民“停车难”“出行难”问题。六是布置绿化

景观，营造节日气氛，全年下拨绿淞园林公司节日气氛工程款

198.16 万元，更好地展示芦淞新景象，营造热烈祥和的节庆氛

围。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无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继续提升城市管理科学化水平。全面加强环卫作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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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规范化、标准化监管力度。压实环境卫生管理的业主主体

责任、服务单位履约责任、职能部门监管责任。加强科技创新和

智慧监管手段运用。积极推动市容环境品质再提升。重点开展人

行道净化行动。科学规划建设管理公共停车场。

（二）继续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全时空全流程全覆盖

推进精细化城市管理。一是推进我市城区“厕所革命”向公共机

构、服务场所、市区城郊和县城延伸。二是重点解决环境卫生长

期存在的顽症痼疾。三是扎实开展市容市貌大整治行动。四是加

强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积极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五是提升

市政专业化精细化养护水平。

（三）继续提升城市管理法治化水平。严格依法履行职能。

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坚决落实行政执法“信息公开、

全程记录和法制审核”三项制度，加大滥用执法裁量权的责任追

究，完善执法监督和过错追责机制。加强法规标准和城市管理信

用体系建设。配合市局推进建筑垃圾、园林绿化、垃圾分类等立

法工作；同时全面完善规范执法队伍建设。

（四）全面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力争全区公共机构

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新开发小区强制规划、设置生活垃圾分类

设施，新交付使用居民小区执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2021 年，

芦淞区至少 2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协助市局

完成餐厨垃圾处理。2022 年，芦淞区至少 3 个街道基本建成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2024 年，全区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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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无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